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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缔约方第十六次会议

2004年11月22日至26日,布拉格
议程 项目5(c) 
多边基金执行委员会关于执行第XV/48号决定的报告

以下资料的目的是继UNEP/OzL.Pro.16/10号文件第90和第92段所提供的资料后，向缔约方会议提供执行委员会就执行第XV/48号决定所采取行动方面的最新情况。

2004年8月4日，向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递交了信函，同时抄送了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伊克巴尔·里扎先生、主管人力资源管理的助理秘书长Rosemary McCreery女士、主管法律事务的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以及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克劳斯·特普费尔博士。该信载有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和缔约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第二十四次会议的报告的各有关部分，重申了希望对以往各次信件给予答复的请求。 

克劳斯·特普费尔博士发出了载于附件一中的信函，作为对今年6月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晤期间向其递交的信函的答复。

2004年11月3日，执行委员会收到了由McCreery女士签署的信函，该信函通知执行委员会，她已将特普费尔博士的看法转告秘书长执行办公室，请其在考虑到各相关办公室所表达看法的情况下就该项提议作出决定。McCreery女士向执行委员会主席表示，一俟作出决定，一定会立即通知执行委员会。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文档号：OED/SAB/aa


2004年9 月29日

执行蒙特利尔议定书多边基金
执行委员会主席Marcia Levaggi女士
尊敬的Levaggi女士，
我谨提及你2004年6月15日和2004年8月4日就蒙特利尔议定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第XV/48号决定一事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的信，该项决定涉及有可能修订执行委员会在提名和任命多边基金主任方面的有关职权范围。
我感谢你提请我注意主任的任命这一重要问题。我很了解就这一问题进行的各种协商，正如我在我们今年7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会晤中指出的，我希望向你重申，联合国秘书长和我本人赞赏并珍视执行委员会就导致选出现主任而提出的各项建议，与此同时，我们是联合国规则和条例的受托人，这些规则和条例都适用于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征聘和任用。
因此，我谨建议执行委员会让其职权范围向联合国大会所确定的规则和条例看齐，以消除与当前联合国工作人员任用的做法相抵触的可能性。当前联合国系统的做法是秘书长根据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的建议任命主任，而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可以考虑执行委员会的看法。
顺致最良好祝愿。
克劳斯·特普费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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